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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告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企业在境外承包工程，

明确对外承包工程来源于境外所得税收抵免凭证有关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发布〈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号）的有关规定，制订本公告。
 

　　二、公告主要内容
 

　　（一）明确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分割单（或复印件）可作为境外所得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
 

　　企业以总分包或联合体方式在境外实施工程项目，总承包企业和联合体是境外所得纳税人，分包企业和联合体

各方企业因无法取得其作为纳税人的直接的境外所得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导致其来源于境外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

企业所得税税额无法进行抵免。为消除“走出去”企业的后顾之忧，公告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明确其按

本公告规定取得的分割单（或复印件）可作为境外所得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进行税收抵免。
 

　　同时，考虑到企业在境外实施工程项目种类多样，为体现税法公平性原则，公告对项目种类不作具体限定，即

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二）明确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的分配方法
 

　　公告中明确了总承包企业、联合体主导方企业在分配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时，可按实际取得收入、工作量等

因素确定合理比例分配至分包企业、联合体各方企业予以抵免。
 

　　此外，为便于纳税人操作，公告明确了联合体主导方企业的确认原则，即可按合同收入占比孰高原则或事先约

定进行确定。
 

　　（三）明确总承包企业、联合体主导方企业开具分割单时的备案要求和留存备查资料
 

　　由于总承包企业或联合体企业是境外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公告明确，由总承包企业、联合体主导方企业填制

分割单后提交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将公告规定的其他资料留存备查。分包企业或联合体各方企业申报抵免时，须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总承包企业或联合体主导方企业开具的分割单复印件备案。
 

　　（四）明确取得分割单的后续管理要求
 

　　公告明确了总承包企业、联合体主导方企业应按项目分别建立分割单台账。同时要求总承包企业、分包企业、

联合体各方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之间建立复核制度和信息交换制度，对适用本公告规定的总承包企业、分包企业、联

合体各方企业加强管理。
 

　　（五）明确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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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纠错

　　公告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以前年度尚未进行境外税收抵免处理的，可按公告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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